
商品名稱：南山人壽新福愛小額終身壽險(MPL3)

給付項目：滿期保險金、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險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中華民國113年4月13日南壽研字第1130000105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115年1月1日南壽研字第1150000051號函備查

南山人壽新福愛小額終身壽險(MPL3)

※《南山人壽財務及業務等公開資訊，歡迎至南山人壽企業網站<www.nanshanlife.com.tw>查詢，或電洽南山人壽

電話客服中心：0800-020-060詢問，或至南山人壽各分支機構洽詢。》 BK-01-1150012 Page1/2

銀行通路專用

投保規範

■ 保險年期：終身(至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96歲之保單年度末)

■ 繳　　別：年繳、半年繳、季繳、月繳

　　　　　　 (若選擇月繳，首期須繳付2個月之保險費)

■ 繳費管道：首期：匯款、金融機構轉帳、信用卡

　　　 　　　續期：金融機構轉帳、信用卡、自行繳費

■ 保費折扣：首期：金融機構轉帳：享1%保費折扣

　　　　　    續期：金融機構轉帳：享1%保費折扣

■ 投保年齡及投保金額：

*詳細內容請詳本商品之投保規範辦理。　　　*南山人壽保留調整上述投保規範之權利。

*小額終老保險商品限投保四張(含壽險同業)，亦即累計MPL、MPL2、MPL3、FRMPL及壽險同業合計不得超過四張。

單位：新臺幣元

最低投保金額 累計最高投保金額繳費年期 投保年齡

0~未滿15足歲：69萬
滿15足歲以上：90萬

  (累計MPL、MPL2、MPL3、
FRMPL及壽險同業)

10萬

0~82歲

0~72歲

0~60歲

6年期

10年期

20年期

※投保金額以每萬元新臺幣為單位。
※未滿15足歲被保險人，投保時須檢附「投保聲明書」，如欲投保超過累計最高投保金額
者，仍應受南山人壽累計壽險保額（含保險業）≦新臺幣1,000萬元之限制。超過保險法
第107條規定之限額部分，於被保險人滿15足歲前身故者，南山人壽不負給付責任，並
應無息退還該超過部分之已繳保險費，詳請參閱保單條款。

提供6/10/20年繳費年期，享有基本的終身

壽險保障 (保障至保險年齡達96歲之保單年度末)

0~82歲皆可投保，保費較一般終身壽險低

提供身故/完全失能及滿期保險金保障，

家人生活安心有保障

※ 相關給付內容，請詳保險內容說明。商品特色

減碳標字第 號

範例說明
※各項給付條件之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之規定 單位：新臺幣元

◎王先生(40歲)投保本商品保險金額90萬元，繳費20年，年繳保險費為26,730元，折扣後保險費為26,463元(假設首/續期以金融機構轉帳繳交保費，

皆可享有1%保費折扣)，享有保障如下：

保單
年度末

保險
年齡

年度末身故/完全失能
給付金額

累計保費
(折扣後)

年度末
解約金

1
2
3
4
5
6
7
8
9
10
20
57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9

96

26,463 

52,926 

79,389 

105,852 

132,315 

158,778 

185,241 

211,704 

238,167 

264,630 

529,260 

529,260 

27,450 

54,810 

82,260 

900,000 

900,000 

900,000 

900,000 

900,000 

900,000 

900,000 

900,000 

900,000 

90 

20,430 

41,760 

63,000 

85,410 

108,810 

133,200 

158,760 

185,310 

213,120 

561,240 

900,000 

※上表數值僅供參考，詳細內容請詳範例說明及保單條款相關約定。
※上表所列年度末解約金，於應給付滿期保險金之保單年度，係含滿期保險金之金額。如要保人於辦理終止契約之保單年度，南山人壽已給付滿期

保險金，則上表所列年度末解約金額應扣除滿期保險金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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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消費者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項及商品風險。

2.本簡介僅供參考，詳細內容請參閱南山人壽保單條款約定；南山人壽保留最終承保與否之權利。

3.本商品為保險商品，受保險安定基金保障，並非存款項目，故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4.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5.人壽保險之死亡給付及年金保險之確定年金給付於被保險人死亡後給付於指定受益人者，依保險法第一百十二條規定不得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惟如涉有規避

遺產稅等稅捐情事者，稽徵機關仍得依據有關稅法規定或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七條所定實質課稅原則辦理。相關實務案例請至南山人壽企業網站/實質課稅原

則專區查閱。

6.本商品於訂立契約前已提供要保人不低於三日之審閱期間。

7.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皆詳列於保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了解，並把握保單契約撤銷時效(保險單送達的翌日起算十日內)。

8.本商品經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一般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公司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

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南山人壽及其負責人依法負責。

9.本商品及簡介由南山人壽發行與製作，透過金融機構為行銷通路招攬並代理其保險商品，惟承保與否及保險給付之責任由南山人壽負責。

※消費者於購買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之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10%，最低6.43%；如要詳細了解其他相關資訊，請洽南山人

壽電話客服中心(免付費電話：0800-020-060)或企業網站(網址：<www.nanshanlife.com.tw>)，以保障您的權益。

詳情請洽：

本印刷品使用森林驗證紙張

110401

（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保險內容

■滿期保險金

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96歲之保單年度末仍生存且保險契約仍有

效時，南山人壽將視同保險契約保險期間屆滿，並按保險金額

給付「滿期保險金」，保險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完全失能保險金

被保險人於保險契約有效期間內身故或經「醫院」診斷確定致

成保單條款附表一所列完全失能等級之一者，按其當時分別以

下列約定金額給付「身故保險金」或「完全失能保險金」，給

付後保險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 被保險人滿15足歲前身故者或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

人，其「身故保險金」，均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未滿15足歲之被保險人於民國109年6月12日(含)以後及以受監護

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於民國99年2月3日(含)以後所投保之

喪葬費用保險金額總和(不限南山人壽)，其超過遺產及贈與稅法

第十七條有關遺產稅喪葬費扣除額之半數，南山人壽應無息退還

該超過部分之已繳保險費，並依保險契約之約定辦理。

1.第1-3保單年度：年繳保險費總和的1.025倍

2.第4保單年度(含)起：保險金額

揭露事項

※如欲了解本商品其他年期之保險商品成本分析，歡迎至南山人壽企業網站

〈www.nanshanlife.com.tw〉查閱。

男性 5歲

男性35歲

男性60歲

女性 5歲

女性35歲

女性60歲

62%

61%

57%

62%

62%

60%

75%

73%

66%

76%

75%

71%

84%

81%

71%

85%

83%

77%

91%

88%

77%

92%

90%

84%

性別及

年齡

第5保單

年度末

第10保單

年度末

第15保單

年度末

第20保單

年度末

依據金管保壽字第11304922511號令相關事項，本商品揭露各保單年度末「解約金」

與「累計生存保險金總和」(若無則以零計)，對應「應繳保險費總和」之比例

如下表(相關資訊可至南山人壽企業網站資訊公開頁面查詢)：

※依上表顯示，本商品投保後提早解約對保戶是不利的。

※上述之「累計生存保險金總和」與「應繳保險費總和」已加計利息，計息基

礎為前一日曆年度之十二個月臺灣銀行、第一銀行與合作金庫三家行庫每月

初(每月第一個營業日)牌告之二年期定期儲蓄存款最高年利率之平均值

(1.75%)。

【以繳費20年期為例】


